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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吉华集团” ）股东杭州辽通鼎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辽通鼎能”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80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

例5.6%，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辽通鼎能拟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2个

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00万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1%。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

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杭州辽通鼎能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28,000,000 5.6% IPO前取得：28,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杭 州 辽

通 鼎 能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伙）

不 超 过 ：5,

000,000股

不 超 过 ：

1%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5,0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5,000,000股

2019/4/5 ～

2019/6/4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

得

自 身 资

金需求

辽通鼎能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区间自2019年4月5日至2019年6月4日。 上述减持

计划实施期间，辽通鼎能减持股份时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于本减

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90个自然日内进行， 且在连续任意90个自然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于

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90个自然日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如兼用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的，则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即不超过500万股。 减持价格根

据市场情况确定。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

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否

辽通鼎能在《吉华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吉华集团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关于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1） 辽通鼎能将严格履行已作出的关于吉华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的股

份锁定承诺：即：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辽通

鼎能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辽通鼎能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任

何公司股份（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发售的股份除外），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辽通鼎能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累计不超

过上一个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辽通鼎能名义下的公司股份数量的50%（若因公司

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辽通鼎能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减持数量相应调整）。

（3）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辽通鼎能如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或要求，具体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以及

协议转让等合法交易方式、且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持股低于5%时除外），并在

两个月内完成、并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

部门的相关规定或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辽通鼎能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

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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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3月2日、3月

2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8年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并确保公司经营

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于未来12个月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在以上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2019年1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该笔资金可滚动使

用。

一、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自2019年2月13日至3月12日，公司未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理财产品品种 购买金额 购买日期 年化收益率 到期日 实际收益

光大银行—结构性存款 3,000.00 2019-1-4 4.00% 2019-3-4 20.05

合计 3,000.00 20.05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人民币17,000万元。

特此公告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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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3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路149号阳光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2,580,5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05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

长李六兵先生主持；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本

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吴艳琴、林家儒、徐驳因公务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汤海滨因公务未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570,715 99.9946 9,800 0.005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570,715 99.9946 9,800 0.0054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为特殊决议事项，已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一平、许桓铭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贝通信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贝通信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武汉贝斯特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4日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华润元大润鑫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3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润元大润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润元大润鑫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41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注：-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梁昕

任职日期 2019-03-13

证券从业年限 7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

过往从业经历

2012年7月至2016年5月，担任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投资助理；2016

年6月加入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固定收益投资部基金经理助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注：-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注： -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监局备案。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4日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华润元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3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润元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润元大稳健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121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注：-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梁昕

任职日期 2019-03-13

证券从业年限 7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

过往从业经历

2012年7月至2016年5月，担任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投资助理；2016

年6月加入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固定收益投资部基金经理助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注：-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注： -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监局备案。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4日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华润元大现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3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润元大现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润元大现金收益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32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注：-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梁昕

任职日期 2019-03-13

证券从业年限 7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

过往从业经历

2012年7月至2016年5月，担任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投资助理；2016

年6月加入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固定收益投资部基金经理助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注：-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注： -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监局备案。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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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9年3月13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12楼1205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袁鸿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17人，代表股份 1,019,951,66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249%。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份1,015,468,

7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055%；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8人，代表股份

4,482,9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19,906,560�票，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6%；反对30,00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

15,10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92,037,250票，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65%；反对30,000票，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弃权15,100票，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二）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19,936,560票，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15,10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

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92,067,250票，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921%；反对15,100票，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弃权0票，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19,936,560票，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15,10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

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92,067,250票，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921%；反对15,100票，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弃权0票，占参与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毅民、姜科

3、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四日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公司股份的

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 任职期限

李海坚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７．０６．２６－２０２０．０６．２５

李文秀 董事

２０１７．０６．２６－２０２０．０６．２５

周丽霞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０６．２６－２０２０．０６．２５

李杰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０６．２６－２０２０．０６．２５

孙苹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０６．２６－２０２０．０６．２５

赵亚娟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０６．２６－２０２０．０６．２５

朱颉榕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０６．２６－２０２０．０６．２５

汪丽 办公室经理、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７．０６．２６－２０２０．０６．２５

丁胜 车间主任、监事

２０１７．０６．２６－２０２０．０６．２５

陈茂愈 采购经理、监事

２０１７．０６．２６－２０２０．０６．２５

张国永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０６．２６－２０２０．０６．２５

孟毅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０７．２４－２０２０．０６．２５

温思凯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７．０６．２６－２０２０．０６．２５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及其近亲属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均通过公司各法人股东间接持有公司股

权，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间接持股主体

间接持有公司的

股份数（万股）

间接拥有公司股

权比例（

％

）

李海坚 董事长、总经理 彩时集团、前海彩时

１０

，

６６６．６７ ２９．６３

李文秀 董事 彩时集团

１８

，

６６６．６７ ５１．８５

周丽霞 董事、副总经理 金时众志

１５．５６ ０．０４

李杰 董事、副总经理 金时众志

１５．５６ ０．０４

汪丽

办公室经理、监事会主席、

职工代表监事

金时众志

３．３３ ０．０１

丁胜 车间主任、监事 金时众志

３．３３ ０．０１

陈茂愈 采购部经理、监事 金时众志

３．３３ ０．０１

张国永 副总经理 金时众志

１１．１１ ０．０３

孟毅 副总经理 金时众志

１．１１ ０．００３１

温思凯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金时众志

１５．５６ ０．０４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 彩时集团有限公司 （

ＥＬＥＧＡＮＴ ＴＩＭ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公司

２６６

，

６６６

，

６６７

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的比例为

７４．０７％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李文秀、李海坚和李海峰。 其中，李文秀为李海坚和

李海峰兄弟的母亲。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李文秀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彩时

集团

７０％

的股份，李海坚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彩时集团

１５％

的股份并间接持有公

司第二大股东前海彩时

１００％

的股份， 李海峰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彩时集团

１５％

的股份。 李文秀、李海坚和李海峰通过彩时集团、前海彩时合计间接持有公司

９２．５９％

股权，共同拥有金时科技的控制权。

李文秀女士，中国国籍，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

１９６１

年出生，身份证号

码为

Ｐ４６２１＊＊＊

，住所为香港薄扶林道

＊＊＊

，大专学历。

李海坚先生，中国国籍，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

１９８６

年出生，身份证号

码为

Ｖ０９６７＊＊＊

，住所为香港薄扶林道

＊＊＊

，硕士研究生学历。

李海峰先生，中国国籍，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

１９８９

年出生，身份证号

码为

Ｖ０９６６＊＊＊

，住所为香港薄扶林道

＊＊＊

，本科学历。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基

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

本

住所

与本公司关联

关系

营业范围

／

业务性质

１．

香 港 金 时

（集团）公司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无限责

任

Ｂｌｋ Ｆ －Ｇ

，

２１ ／ Ｆ

，

Ｇｏｌｄｅｎ Ｓｕｎ Ｃｔｒ．

，

５９ －６７ Ｂｏｎｈａｍ

Ｓｔｒａｎｄ Ｗｅｓｔ

，

ＨＫ

李文秀、李海坚

作为合伙人的

合伙企业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

香 港 金 时

（集团）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发行资

本

１０

，

０００ＨＫ

Ｄ

Ｂｌｋ Ｆ －Ｇ

，

２１ ／ Ｆ

，

Ｇｏｌｄｅｎ Ｓｕｎ Ｃｔｒ．

，

５９ －６７ Ｂｏｎｈａｍ

Ｓｔｒａｎｄ Ｗｅｓｔ

，

ＨＫ

李文秀持股

５５％

，

李海坚持股

１５％

，

李海峰持股

１５％

，

李文秀之女李嘉

渝持股

１５％

；李文

秀担任董事

ＣＯＲＰ

３．

固康生物技

术（香港）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发行资

本

１０

，

０００ＨＫ

Ｄ

Ｂｌｋ Ｆ －Ｇ

，

２１ ／ Ｆ

，

Ｇｏｌｄｅｎ Ｓｕｎ Ｃｔｒ．

，

５９ －６７ Ｂｏｎｈａｍ

Ｓｔｒａｎｄ Ｗｅｓｔ

，

ＨＫ

李 文 秀 持 股

６０％

， 李文秀之

配偶李镇桂持

股

４０％

； 李文秀

担任董事

ＣＯＲＰ

４．

金时置业集

团（香港）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发行资

本

１

，

０００ＨＫ

Ｄ

Ｂｌｋ Ｆ －Ｇ

，

２１ ／ Ｆ

，

Ｇｏｌｄｅｎ Ｓｕｎ Ｃｔｒ．

，

５９ －６７ Ｂｏｎｈａｍ

Ｓｔｒａｎｄ Ｗｅｓｔ

，

ＨＫ

李文秀持股

４０％

， 李海坚持股

２０％

， 李海峰持

股

２０％

， 李文秀

之女李嘉渝持

股

２０％

； 李文秀

担任董事

ＣＯＲＰ

５．

香港金名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发行资

本

１ＨＫＤ

Ｂｌｋ Ｆ －Ｇ

，

２１ ／ Ｆ

，

Ｇｏｌｄｅｎ Ｓｕｎ Ｃｔｒ．

，

５９ －６７ Ｂｏｎｈａｍ

Ｓｔｒａｎｄ Ｗｅｓｔ

，

ＨＫ

李 海 坚 持 股

１００％

，且担任董

事

ＣＯＲＰ

６．

汕头市金时

实业有限公

司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１３

，

８００

万元

汕头市潮汕路金

园工业城第一片

区

香港金时 （集

团） 公司持股

１００％

；李文秀担

任董事长，李文

秀之弟李文龙

担任副董事长，

李海坚、李海峰

担任董事

电子产品的生产；销售：建筑

材料，日用百货，机械设备，机

电设备；食品销售；保健食品、

药品的研发、 技术咨询服务；

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以

上项目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７．

湖南金时投

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５

，

０００

万

元

湖南省怀化市鹤

城区迎丰西路

汕头市金时实

业有限公司持

股

１００％

；李海峰

担任执行董事

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凭

资质证从事经营）； 房地产信

息咨询；市场建设投资；公路

桥梁基础设施投资；建筑工程

设备租赁投资； 酒店业投资；

建筑装饰材料的批发零售

８．

怀化金时物

业服务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５０

万元

怀化市鹤城区迎

丰东路教师新苑

１３

栋

１

单元

２０２

室

湖南金时投资

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物业管理服务； 物业咨询服

务；房屋租赁；家政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９．

深圳金实投

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１０

，

０００

万

元

深圳市南山区招

商街 道望 海路

１１６６

号招商局广

场

１

号楼

２４

层

Ｂ

单

元

汕头市金时实

业有限公司持

股

４０％

， 湖南金

时投资有限公

司持股

６０％

；李

文秀之弟李文

龙担任监事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

申报）；投资管理（不含证券、期

货、保险及其它金融业务）；投

资咨询（不含金融业务、人才

中介服务和其它限制项目）

１０．

广州金实房

地产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

６

，

０００

万

元

广州市增城区增

江街纬六路

５

号

（临时经营场所

使用证明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

日）

深圳金实投资

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李海峰担

任执行董事

房地产开发经营； 物业管理；

室内装饰、装修；建材、装饰材

料批发；五金产品批发；五金

零售；电子产品批发；电子产

品零售；化工产品批发（危险

化学品除外）； 化工产品零售

（危险化学品除外）

１１．

深圳固康投

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

２

，

０００

万

元

深圳市南山区招

商街 道望 海路

１１６６

号招商局广

场

１

号楼

２４

层

Ｆ

单

元

固康生物技术

（香港） 有限公

司持股

１００％

；李

文秀之配偶李

镇桂担任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

保健食品、 保健药品的研发、

转让自行研发的技术成果、投

资管理咨询

１２．

广东金时投

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２

，

０００

万

元

汕头市潮汕路金

园工业城一片区

Ｃ２Ａ

座

３１０

深圳固康投资

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李海峰担

任执行董事兼

经理

对房地产业、市场建设、公路

桥梁基础设施、 酒店业的投

资；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信息

咨询； 建设工程设备租赁；销

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１３．

广东金时房

地产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２

，

０００

万

元

汕头市金平区潮

汕路金园工业城

一片区

Ｃ２

办公楼

三楼

３１３

室

广东金时投资

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李海峰担

任执行董事兼

经理

房地产开发、销售

１４．

深圳金时置

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

，

０００

万

元

深圳市南山区招

商街 道望 海路

１１６６

号招商局广

场

１

号楼

２４

层

Ａ

单

元

广东金时房地

产有限公司持

股

１００％

；李文秀

担任执行董事

兼经理

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

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

理；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信息

咨询；自有物业租赁；建筑设

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卫生

洁具、木材、水暖器材、陶瓷制

品、 五金交电、 家具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１５．

深圳金庄物

业服务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１００

万元

深圳市南山区招

商街 道望 海路

１１６６

号招商局广

场

１

号楼

２４

层

Ｇ

单

元

深圳金时置业

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李海峰担

任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房地产经纪， 房地产信息咨

询，自有物业租赁（以上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物业管理

１６．

惠东金时房

地产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

５

，

２６３．１６

万元

惠东县平山华侨

城

ＨＱ－８

区司法

花园

Ｄ３

栋

８ －１０

号（四楼

４０６

号）

深圳金时置业

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李海峰担

任执行董事兼

经理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１７．

惠东金和华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５

，

０００

万

元

惠东县平山华侨

城

ＨＱ－８

区司法

花园

Ｄ３

栋

８ －１０

号四楼

４０５

房

深圳金时置业

有限公司持股

５０％

房地产开发

１８．

湖南金东投

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５

，

０００

万

元

郴州市苏仙区王

仙岭街道上白水

村村委会办公楼

五楼

广东金时投资

有限公司持股

８０％

； 李文秀之

弟李文龙担任

执行董事

对房地产业、建筑业、城市基

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投资及管

理咨询，投资策划（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

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

及财政信用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１９．

深圳固升医

药科技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４

，

０００

万

元

深圳市南山区招

商街 道望 海路

１１６６

号招商局广

场

１

号楼

２４

层

Ｇ

单

元

深圳固康投资

有限公司持股

８４．２５％

，李文秀

之弟李文龙持

股

４．２５％

； 李文

秀之配偶李镇

桂担任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

动植物天然药物、 化学药物、

医药中间体原料的技术研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保健食

品、 预包装食品的技术研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化工原

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

销售。 动植物天然药物、化学

药物、医药中间体原料、保健

食品、预包装食品的销售

２０．

固一生 （广

州） 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２０

万元

广州市天河区天

府路

１６１

号

２３２

深圳固升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

１００％

预包装食品零售；保健食品零

售（具体经营项目以《食品经

营许可证》为准）；预包装食品

批发；生物技术咨询、交流服

务；化工产品零售（危险化学

品除外）；生物技术开发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２１．

广东固升医

药科技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４

，

０００

万

元

汕头市濠江区滨

海工业区

Ａ０１－

０２－１

、

Ａ０２－０１－１

地块

深圳固升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

１００％

；李文

秀之配偶李镇

桂担任执行董

事兼经理

药品研究及开发；食品、保健

食品、 食品添加剂的研究、开

发；食品生产；食品销售；保健

食品生产； 保健食品销售；食

品添加剂生产及销售；精细化

工产品 （危险化学品除外）的

研发、生产及销售；销售：化工

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货物

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

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

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２２．

昆明云大医

药开发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１５０

万元

云南省昆明市五

华区龙泉路岗头

村

９９８

号

深圳固升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

１００％

；李文

秀之配偶李镇

桂担任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

动植物天然药物的研究开发、

化学药物的开发；医药中间体

原料：维生素

Ｋ１

、

Ｋ２

、二十四碳

烯酸、辐酶

Ｑ１０

、茄尼醇、

Ｎ－

甲

基

－Ｎ－

乙烯基乙酰胺、烟草净

油的研究、开发、销售；科技培

训、科技成果咨询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２３．

昆明固康保

健品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５

日

１

，

０００

万

元

云南省昆明市五

华区龙泉路岗头

村

９９８

号

深圳固升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

１００％

；李文

秀之配偶李镇

桂担任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

保健食品的研究及技术开发；

销售保健食品固升牌维生素

Ｋ２

软胶囊；植物甲萘醌、四烯

甲萘醌、七烯甲萘醌、九烯甲

萘醌、二十四碳烯酸、王浆酸、

巨豆三烯酮、 琥珀酸单薄荷

酯、

Ｄ－Ｎ

甲基

－１

、

４－

丁二酸的

研发与销售； 科技成果咨询、

科技成果转让、康体健身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２４．

汕头市集财

贸易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２００

万元

汕头市金平区潮

汕路金园工业城

一片区

Ｃ２

办公楼

３１２

室

香港金名有限

公司持股

１００％

；

李海坚担任执

行董事，李海坚

之配偶黄千宸

担任经理

五金交电、装饰材料、通讯产

品的批发、进出口

２５．

深圳金时堂

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１

，

０００

万

元

深圳市南山区招

商街 道望 海路

１１６６

号招商局广

场

１

号楼

２４

层

Ｆ

单

元

深圳前海彩时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持股

１００％

；

李海坚之配偶

黄千宸担任执

行董事兼总经

理，李文秀之女

李嘉渝担任监

事

为餐饮企业提供管理服务（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 从事预包

装食品的批发和零售（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 餐饮品牌的管

理、设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

策划、市场营销策划；餐具、餐

饮设备以及相关设备的批发、

进出口业务

２６．

深圳彩时文

化传播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２００

万元

深圳市南山区招

商街 道望 海路

１１６６

号招商局广

场

１

号楼

２４

层

Ｃ

单

元

深圳前海彩时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持股

１００％

；

李海峰担任执

行董事兼总经

理

从事广告业务； 摄影摄像服

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

策划、礼仪服务；文化活动策

划

四、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东总人数为

８５

，

９８８

人，其中，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

持股排名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比例

１

彩时集团

２６６

，

６６６

，

６６７ ６５．８４％

２

前海彩时

６６

，

６６６

，

６６７ １６．４６％

３

深圳方腾

１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３．２９％

４

前海红树

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０．８２％

５

金时众志

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０．８２％

６

中证投资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２％

７

金石坤享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２％

８

上海广沣

１

，

６６６

，

６６７ ０．４１％

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７

，

９１９ ０．０３％

１０

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产品

３

，

３４８ ０．０００８％

１１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３４８ ０．０００８％

合计

３６０

，

１３４

，

６１５ ８８．９２％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发行总股数为

４

，

５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

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９．９４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一）

２０．４３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数计

算）；

（二）

２２．９９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数计

算）。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１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１

，

３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９．９４

元

／

股。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３

，

０００

，

１３０

万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０

，

６６９

，

００１．２５

万股。 根据《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９０２．９６３８９

倍，高

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

的

６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发行最终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０．０１４９９９３５％

，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７９６０４４１７％

。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数量为

１２７

，

９１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２７１

，

５１４．８６

元，包销比例为

０．２８４３％

。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４

，

７３０．００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９

，

０３０．８９

万

元。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对本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 “苏公

Ｗ

［

２０１９

］

Ｂ０１２

号”《验资报告》。

五、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５

，

６９９．１１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内容 不含税金额（万元）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４

，

０００．００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６８８．００

律师费用

３６１．３２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６３．２１

发行手续费用等其他费用

８６．５８

合计

５

，

６９９．１１

每股发行费用

１．２７

元

／

股。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六、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９

，

０３０．８９

万元。

七、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３．２２

元 （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与股本总数之比

计算；股本总额按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净资产按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和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

之和计算）。

八、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０．４３

元 （按本公司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报告期内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的财务数据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在招股说明书中“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中进行了披露。公司

２０１９

年一季度业绩预计情况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

示”之“十、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之“（二）

２０１９

年一季度

的预计经营情况”中进行披露。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

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

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具体如

下：

１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

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

重要合同；

４

、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发行人资金未被关联人非经营

性占用；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

常；

１３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情况

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５１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９５５

保荐代表人： 梁勇、牛振松

项目协办人： 李咏

项目经办人： 舒细麟、王笑雨、师龙阳、刘洋、杨浩然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已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金时科技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金时科技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条件。 中信证券愿

意推荐金时科技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

责任。

发行人：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14

日

（上接

A29

版）


